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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摘要

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香港特区政府发表虚拟

资产政策宣言，阐述了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

际虚拟资产中心的政策愿景。展望未来，围

绕虚拟资产价值链上的创新有望持续赋能虚

拟资产行业蓬勃发展、进一步丰富香港多元

金融体系。

本报告在系统梳理全球虚拟资产行业发展现

状及监管动态的基础上，分析了香港虚拟资

产业态可能的发展趋向和机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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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虚拟资产业态发展展望

一、虚拟资产的概念、特征与类型

（一）概念界定：技术特性+私人属性

目前对于虚拟资产的内涵，尚未有统一界定。金融稳定

理事会（FSB）将虚拟资产(virtual asset)定义为主要使用

加密技术、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，并由此产生部分内在价

值或者感知价值的私营部门资产。巴塞尔委员会将加密资产

(Crypto-asset)定义为主要依靠密码学、分布式账本或类似

技术的私人数字资产，可用于支付或投资目的，或用于获取

商品或服务
1
。香港证监会认为，虚拟资产是以数码形式表达

价值的资产，其形式包括数码代币（如功能型代币、稳定币，

或以证券或资产作为支持的代币）和任何其他虚拟商品、加

密资产或其他本质相同的资产，不论该等资产是否构成《证

券及期货条例》所界定的“证券”或“期货合约”，但不包

括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码形式货币，即法定数字货币
2
。

尽管表述有差异，但都强调了虚拟资产的技术特性及私

人属性，特别是香港证监会明确指出虚拟资产不包括法定数

字货币。本报告沿用一致的界定，即虚拟资产是基于加密技

术、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的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资产，包括

1
定义来自 2021 年 6 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咨询文件《对加密资产敞口的审慎处理》。

2
香港证监会，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名单；香港证监会，有关中介人的虚拟资产相关活动的联合通函。

https://www.sfc.hk/TC/Welcome-to-the-Fintech-Contact-Point/List-of-licensed-virtual-asset-trading-platforms
https://sc.sfc.hk/TuniS/apps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circular/intermediaries/supervision/doc?refNo=22EC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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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生虚拟货币（如比特币 BTC）、机构稳定币（如 USTD 等）、

还包括代币化资产 Token（如以证券或资产支持的代币、数

字藏品 NFT）等。

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，相较于实物资产，虚拟资产具有

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：一是数字化和虚拟化，不具备有形的

实物形态，只能通过电子化途径存储或者转让。二是使用加

密技术，包括密钥和哈希算法，实现数据的安全传输。三是

运用分布式账户技术（DLT）来记载、管理信息和数据，实

现数据记录的唯一性、连续性和不可篡改性。四是依托智能

合约管理不同交易，实现产权鉴别、交易及相关功能。

尽管在实践中，与虚拟资产相关的称谓不少具有货币字

眼，比如虚拟货币（ Virtual currency）、加密货币

（crypto-currency）、数字货币（digital currency）、代

币（token）、圈币（coin）等，但虚拟资产的私人属性，强

调其不具有货币属性，这一点目前基本形成了共识。2018 年

3月，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布联合公报，

表示“虚拟资产”不具备“货币”的关键属性。金融稳定理

事会、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、监

管机构也明确表示，除央行数字货币外的虚拟资产，不论在

市场称谓中是否使用“货币”字样均不具法定货币的基本属

性和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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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虚拟资产的类型：两个“三分法”

近年行业创新活跃，市场上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虚拟资产，

根据用途及目的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，第一类是作为支付或交

换媒介，通常被称为虚拟货币。第二类是作为资金筹集的载

体，投资者获得代币以期在未来获得回报，与有价证券性质

相似。第三类是功能代币（utility tokens），可以在发行

人平台上交换服务、产品或其他利益。

根据产生机理，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，第一类是原生代

币，如比特币、以太坊，基于区块链网络由计算机创建，没

有底层基础资产。第二类是由机构创建、与其他资产相联系

的资产，被称为稳定币，挂钩的资产包括法币或高流动性金

融资产或其他虚拟资产甚至算法机制。第三类是各种代币，

被称为 token，如证券化代币、非同质化代币等。

二、虚拟资产行业发展现状

（一）加密货币市值大幅波动下降，稳定币风险频发

根据 CoinGecko 的统计，全球有超过 500 个虚拟资产交

易平台，超过 13000 种加密货币上市交易，加密货币的总市

值于 2021 年 11 月达到超过 3 万亿美元的高点，此后迅速下

降到 2022 年 11 月的 1 万亿美元以下，降幅达到 66%
3
。其中

比特币价格从 2021 年 11 月的高点 1比特币约等于 6.8 万美

3
数据来源于 CoinGecko 网站 https://www.coingecko.com/，其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数据披露平台之一，追踪全球超

过 500 个数字交易平台的超 13000 种不同加密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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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迅速下跌到近期的 1.6 万美元，降幅达到 76%。加密货币

是虚拟资产的最早和最原始形态，其中传统加密货币比特币、

以太坊占总市值三分之二以上。统计还显示，代表性加密货

币的交易量偶尔会达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 70-95%。

图表 1：加密货币市场规模排名前 10 的加密货币

序号 币种 价格（美元） 市场规模(亿美元)

1 Bitcoin(BTC) $20,643 $3,963

2 Ethereum (ETH) $1,573 $1,895

3 Tether (USDT) $1.00 $695

4 BNB (BNB) $341 $562

5 USD Coin (USDC) $0.999 $431

6 XRP (XRP) $0.454 $232

7 Binance USD (BUSD) $0.998 $225

8 Dogecoin (DOGE) $0.108 $153

9 Cardano (ADA) $0.396 $141

10 Polygon (MATIC) $1.17 $107

数据来源：CoinGecko、工银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（数据截至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8 日）

与加密货币市场类似，稳定币市场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

市场，目前市值高度集中在三种占主导地位的稳定币中

（USDT、BUSD、USDC），其中 USDT、USDC 占市值的 80%，前

三大稳定币占交易的近 90%
4
。 虽然稳定币的初衷是为了对

4
https://www.theblock.co/data/crypto-markets/spot/share-of-trade-volume-by-pair-denomination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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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加密货币的高波动性，但在加密货币价值大幅下跌、叠加

高杠杆的双重冲击下，2022 年大量稳定币爆仓。比如算法稳

定币 Terra USD 与美元 1：1 挂钩，2022 年加密市场的连续

下跌导致 Terra 陷入挤兑而崩盘，急剧损失了超过 99%的价

值。

（二）加密货币资管产品逐步吸引越来越多关注

尽管加密货币是否能够作为大类资产配置仍存在较多

争议，一些主流金融机构甚至断言加密货币不具备价值，但

加密货币资管化的趋势持续发展，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发展

出期货、ETF、指数基金等资管产品，吸引传统金融市场的

资金进入到虚拟资产领域。

自 2017 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（CME）对机构投资者首次

开放了比特币期货交易后，2021 年 10 月美国第一支比特币

期货 ETF 上市，资产管理公司陆续开发出基于比特币 BTC、

以太坊 ETH 等加密货币的各种资管组合。根据彭博和晨星的

统计，2021-2022 年上市的加密货币资管产品总的管理规模

已经超过 15 亿美元（见图表 2）。

https://cointelegraph.com/news/circle-s-usdc-stablecoin-gobbles-tether-s-market-share-with-50b-mileston

e; https://cointelegraph.com/news/usdc-s-real-volume-flips-tether-on-ethereum-as-total-supply-hits-55-9b



7

图表 2：2021 年以来上市的加密货币资管产品（部分）

代码 首日上市日 发行商 底层资产 规模（美元）

BITO 2021.10.19 ProShares 期货合约 8.16 亿

BTF 2021.10.22
Valkyrie Funds,

LLC
期货合约 0.22 亿

XBTF 2021.11.15 VanEck 期货合约 0.22 亿

CRYP 2022.4.27 AdvisorShares 期货合约 1.84 亿

BITS 2021.11.15

Mirae Asset Global

Investments Co.,

Ltd.

期货合约和区块链

概念股
0.1 亿

BITI 2022.06.21 ProShares 期货合约 0.62 亿

BTCC 2021.02.18
Purpose

Investments

比特币和货币市场

工具
4.71 亿

资料来源：彭博、公司网站、晨星网、ETF.com、工银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（数据日期为

2022 年 8 月）

（三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“暴雷”凸显监管缺位风险

2022 年 11 月初，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交易

所的挤兑引发了加密市场的“雷曼时刻”。FTX 交易所成立于

2019 年，推出了股权通证、杠杆代币等多种投资方式，迅速

积累了超过 100 万用户，日交易量从 5000 万美元攀升至 20

亿美元，鼎盛时期平台的估值高达 320 亿美元。此次暴雷被

指挪用了平台的客户资产，同时与关联量化交易公司

Alameda Research 之间存在利益输送、内幕交易、操纵币价

等乱象。对平台用户和机构投资者如淡马锡控股、红杉资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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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软银、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等造成了直接损失，

红杉资本宣布将对 FTX 投资价值减记至零。

事实上，这并非交易平台首次暴雷。比如，2014 年 2 月，

MT.Gox 受到黑客攻击，失窃 74.4 万枚比特币后申请破产。

2016 年 5 月，Gatecoin 遭受黑客攻击，价值超 200 万美元

的以太坊资产被盗。2022 年 7 月，管理资产超 310 亿元的币

圈交易所 Hoo 宣布停止所有交易服务。

（四）STO 产业链走向规范化发展，NFT 市场初具规模

STO（Security token Offering），即证券型通证发行，

始于 ICO，是一种新型融资方式和新的虚拟资产类别。当前，

STO 已初步形成产业链，主要参与方包括第三方服务机构、

监管机构、投资人、钱包托管方、区块链公联、技术协议提

供商、STO 交易所等，有部分观点认为代币化是证券化下一

个发展方向
5
。目前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

等均将 STO 作为“证券”纳入监管。2019 年香港发布《有关

证券型代币发行的声明》、《立场书：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》，

要求在香港开展的或针对香港投资者开展的、与 STO 首次发

行及二级市场交易相关的营销和销售活动将遵循传统证券

的监管框架
6
。目前，香港 2 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正与银

5
美 SEC 主席：所有股票都可能被代币化，支持符合监管的加密货币创新，网络研讨会“数字资产的创新与监管”，数字

商会，2020 年 10 月。
6
香港证监会，《有关证券型代币发行的声明》，2019 年 3 月 28日；香港证监会，《立场书：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》，

2019 年 11 月 6日。

http://tokens.lianmenhu.com/
https://www.sfc.hk/TC/News-and-announcements/Policy-statements-and-announcements/Statement-on-Security-Token-Offerings
file:///C://Users/user/Downloads/deloitte-cn-real-estate-sto-whitepaper-1st-paper-report-sc-21082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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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证券探索 STO 发行。

2021年NFT市场经历爆炸式增长。根据GoinGecko数据，

NFT 市场规模已由 2020 年 3 亿美元大幅增加至 120 亿美元，

不到 2 年时间增幅高达 39 倍
7
。目前 NFT 的应用在 NFT 虚拟

艺术、NFT 加密音乐、NFT NBA Top Shot 卡牌等具有藏品

性质领域之外，还衍生出诸多创新，包括在虚拟元宇宙环

境中，虚拟的土地、建筑作为 NFT 资产进行买卖。在 DeFi

（去中心化金融）中，所有 NFT 资产均可作为抵押品进行

抵押的 NFT 借贷等金融创新，以及碎片化 NFT(F-NFT)，

F-NFT 将 NFT 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以单独出售，使个人投资者

能够获得高价值 NFT 或一篮子 NFT 的较小股份，从作者、艺

术家角度，F-NFT 可以在不完全出售 NFT 的情况下释放部分

价值。

三、国际虚拟资产监管框架及动态

（一）国际组织关于虚拟资产监管的进展

2018年G20峰会要求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密切关注虚拟资

产的潜在风险并研究提出监管框架，此后多个国际组织从不

同角度探究虚拟资产的影响和风险，提出监管建议。2019 年

后稳定币是焦点，当前对 NFT、DeFi 风险也较为关注。

针对虚拟资产活动带来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挑战，反洗

7
数据来源于 CoinGeko, NFT 货币之市值排名。

https://www.coingecko.com/zh-tw/categories/non-fungible-tokens-nf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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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金融行动工作组制定了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实施细则

（2019 年正式实施），要求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申请牌照或

登记注册、接受有效监管并遵守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标准。

针对稳定币的潜在风险，金融稳定理事会于 2020 年发

布了《应对全球稳定币带来的监管挑战征求意见稿》，提出

按照一致性（同等业务、同等风险、同等监管）和技术中立

原则对全球稳定币纳入监管。国际证监会组织于 2020 年 3

月发布了《全球稳定币动议报告》对虚拟资产的一级市场发

行、二级市场交易提出监管建议。

针对商业参与虚拟资产的业务，巴塞尔委员会在现行监

管框架下，提出了一套最低的监管标准，在核心一级资本与

风险权重、衍生品、抵质押融资、杠杆率、流动性管控、集

中度指标初步形成了定量监管框架。

（二）主要国家虚拟资产监管框架

1．美国强调“负责任的创新”，原则上对虚拟资产进行

分类监管，但实践中业务实质界定仍存争议。

2022 年 3 月，美国签署《关于确保负责任地发展数字资

产的行政令》，强调“负责任的创新”，旨在通过加强监管引

导虚拟资产行业良性发展，保持美国在虚拟资产领域的领先

地位。针对虚拟资产，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机构及规则，总

体将虚拟资产按照商品和证券两类纳入监管，并分别由 CFT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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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SEC 监管，其中：CFTC 监管属于商品的资产，并将比特币

和以太币认定为“商品”纳入监管；SEC 监管属于证券的虚

拟资产，如将 STO 视为证券，纳入监管。实践中的分歧在于，

相关业务的“商品”与“证券”属性界定问题。

目前，STO 基本实现了有监管的发展。2017 年 7 月，SEC

发布《根据<1934 年证券交易法>第 21（a）条规定的调查报

告：DAO》，提出运用豪威测试认定 DAO Token 属于证券，因

此除非满足豁免注册条件，发行人应向 SEC 注册 DAO Token

的发行和销售。当前在美国 STO 主要有两种发行途径：一是

根据《1933 年证券法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注册；二

是无需注册，但要获得豁免，即通过“Regulation A+”，

“Regulation CF”，“Regulation D”或“Regulation S”

等方式进行证券发行，相较注册发行，取得豁免发行更简便、

可节约时间和成本，但对募集金额和投资者有相应要求，当

前大部分 STO 采用豁免方式。

但针对 NFT 和 DeFi 仍存争议，分歧在于 NFT 属于知识

产权还是属于证券。SEC 认为 NFT 很可能在通过豪威测

试(Howey)测试后，显示其本质还是证券的一种形式，

比如，“无聊猿”系列于 2022 年 10 月被 SEC 启动问询

机制。SEC 声明 SEC、CFTC 等均对 DeFi 有监管权限，以期

约束 DeFi 在监管空白下的过度无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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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欧盟推出《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》，初步建立虚拟

资产全面监管框架。

2022 年 10 月，欧盟通过《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》（The

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 bill，MiCA），为

加密资产发行人和加密资产服务商（CASP）在欧盟层面制定

统一的规则，要求发行人和加密资产服务商必须获得授权。

要点包括：

监管加密货币开采、发行及服务行为。MiCA 要求大型“加

密资产服提供商”披露其能源消耗。加密货币发行人必须为

注册法人实体，并且公布包含有关其项目最低限度信息的

“加密资产白皮书”。与发行人一样，CASP 必须为法人实体，

MiCA 对 CASP 的服务和活动界定宽泛，包括：(a)代表第三方

保管和管理加密资产；(b)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运营；(c)将

加密资产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；(d)将加密资产与其他加密

资产的交换；(e)代表第三方执行加密资产订单；(f)加密资

产的存储；(g)代表第三方接收和传输加密资产订单;(h)提

供有关加密资产的咨询业务。CASP 需满足一定条件、获得授

权才能运营，且对上述每一种活动提出针对性特别要求。

严格监管稳定币，但对 NFT 的监管尚未明确。MiCA 最具

开创性的工作之一是对稳定币的监管方式，特别是在储备资

产构成、管理与发行相关方面提出条件。比如，储备资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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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币发行人自有资产隔离、定期审计等。根据 MiCA，具有

独特性的，与其他加密资产不可代换的加密资产不属于监管

范围。

MiCA 同样没有涉及 DeFi，但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监管

DeFi 活动的“嵌入式监督”技术解决方案，用以监测 DeFi

活动的合规性。

3．新加坡实施牌照化监管方式，重点监管支付型代币

以及证券型代币，限定交易范围为机构投资者。
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是新加坡监管虚拟资产的主要机

构。MAS 监管的主要特点是牌照化，2020 年 1 月生效的《支

付服务法令》（Payment Service Act，PSA）要求从事特定

支付服务的企业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展开经营活动，其中包

括支付型数字代币服务（digital payment token service，

DPT），具体是指购买或出售数字支付代币（DPT），或提供允

许人们交换 DPT的平台，这被视为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牌照。

需注意是的支付型数字代币定义中要求不能锚定任何货币，

因此类似 Libra 等稳定币不在这一类监管范围。MAS 表示已

收到 170 份支付类加密货币 DPT 牌照申请，包括火币、币安、

Coinbase、OKCoin 等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所。

目前 MAS 的监管有两个突出特点。一是交易范围严格限

制在专业投资者。根据 2020 年 1 月起实施的《支付服务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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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限专业投资者进行交易。二是仅将具有金融属性的虚拟资

产纳入监管框架。MAS 将代币分为功能型代币、支付型代币

以及证券型代币，MAS 只监管后两类。对于功能性代币产品，

没有明确法律指引，但如果被认定为证券，那么将受到 MAS

监管。此外，MAS 引入沙盒监管，在风险可控基础上鼓励创

新。

综合主要国家虚拟资产监管经验来看，鼓励创新和规范

发展是主基调，强调按照业务实质，根据“相同业务、相同

风险、相同监管”的原则对相关活动纳入已有监管框架，主

要监管手段包括颁布法令、发放牌照和监管沙盒等。由于比

照现有金融监管原则，当前规范监管虚拟资产的关键分歧点

在于业务实质是否具有金融属性的判定。

四、香港虚拟资产发展趋向及行业机遇前瞻

（一）《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》（以下简称

《宣言》）传达开放兼容的监管态度

2022 月 10 月 31 日发布的《宣言》，强调香港作为国际

金融中心对全球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创新人员保持开放和

兼容的态度，创造便利的环境推动其可持续发展。要点包括：

一是推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（VASP）发牌制度。正在

立法的《打击洗钱修订条例草案》将规定虚拟资产交易所必

须向香港证监会申领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牌照，并赋予 SF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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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虚拟资产全部业务活动的权力。未来更多的虚拟资产交

易平台有望获得牌照，仍需继续承担 KYC、反洗钱 AML、反

恐融资 CTF 以及投资者保护等诸多义务，确保行业规范和可

持续运行。

二是探索允许零售投资者参与虚拟资产投资交易。根据

《证监会有关中介人的虚拟资产相关活动的联合通函》，虚

拟资产相关产品被视为复杂产品，投资群体严格限制在“专

业投资者”。此次《宣言》表示将逐步放开“专业投资者”

限制，允许零售投资者参与虚拟资产投资交易。

具体地，零售投资者参与虚拟资产投资预计分三步走，

首先，可参与虚拟资产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。《宣言》发

布同日，SFC 宣布准许符合资格的虚拟资产期货 ETF 产品在

香港公开发售，港交所也公开表态欢迎以虚拟资产为基础的

ETF 在港上市
8
。其次，可参与底层资产为非复杂产品的 STO。

香港证监会副行政总裁兼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梁凤仪在 10

月 31 日香港金融科技周演讲时指出，代币化的普通债券会

被视为“非复杂产品”，未来零售投资者还可投资于证券型

代币发行 STO，例如绿色债券 STO。最后，是否允许零售投

资者直接买卖虚拟货币有待咨询。梁凤仪表示，拟待《打击

8
梁凤仪，拥抱创新与监管 揭开未来金融新篇章，香港金融科技周 2022 上的主题演说。10 月 31日，香港证监会副行

政总裁兼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梁凤仪在香港科技周上表示，香港证监会正研究设立一个制度，向可投资于主流虚拟资产

并设有妥善投资者保护措施的 ETF 给予认可。梁凤仪同时表示，初步阶段，预期相关资产将限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买

卖的比特币期货、以太币期货。根据香港证监会同日发布的《关于虚拟资产期货 ETF 的通函》则进一步确认，之后会酌

情扩大合资格虚拟资产期货市场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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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钱修订条例草案》通过立法、规定在港提供服务的中央虚

拟资产交易所必须领有证监会牌照后，再就散户准入议题咨

询市场。该修例草案预计于 2023 年 3 月通过立法，证监会

初步拟于 2023 年 4 月进行咨询。

三是开展虚拟资产试验项目。根据《宣言》，香港将推

出三个虚拟资产试验计划，分别是：2022 年香港金融科

技周发行 NTF（非同质化代币），绿色债券代币化，以及

数码港元。

四是推动建立完善的稳定币监管框架。《宣言》阐述

了对稳定币在稳定和赎回机制等方面需进行适当监管的

国际共识和监管态度。2022 年初，由香港金管局发布关

于将香港监管框架扩展至稳定币的咨询文件，邀请业界探

讨规管用作支付用途的稳定币。后续将发布咨询结果并公

布下一步工作，计划在 2024 年度之前颁行新监管制度。

（二）虚拟资产业态在港创新发展趋向展望

一是虚拟资产投资交易中心。香港作为全球财富中心、

资产管理中心，管理资产管理规模达 35 万亿港元，其中私

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规模达 10 万亿港元，资产多元

化配置需求巨大。相关统计显示，投资者透过海外平台购买

的虚拟资产资金由 2020 年的 800 万港元大幅增加至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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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亿港元
9
。特区政府积极吸引家族办公室等在港设立或

扩展业务，有望带动更多内地及区域高净值群体在港配置

资产，相应衍生更多虚拟资产配置需求。

二是区块链创新金融中心。香港特区政府着力打造国

际 Fintech 枢纽，香港也是国际清算银行创新枢纽所在地

之一，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成为升级香港金融

基础设施的重要利器。目前，数字港元正在研发当中，多

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发布第一阶段报告，“香港贸易

联动平台”已实现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贸易

金融区块链平台第二期跨境合作、并入选福布斯 2022 年

“区块链 50 强”榜单。

三是数字藏品（NFT）中心。香港文化艺术发达，NFT

为艺术作品确权、溯源和交易流动提供天然解决方案，有望

为香港文化艺术藏品行业创新发展开创新局面。“十四五”

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，香港特区政府也

在最新施政报告中明确推进文化艺术产业发展。香港在珠宝、

展演、演艺、运动等领域的 NTF 探索有望加快发展，也有望

尽快吸引更多内地 NFT 创业者赴港发展。

四是 Web3.0 创新中心。Web3.0 时代正在加速到来，随

着数字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场景的升级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

9
梁凤仪，拥抱创新与监管 揭开未来金融新篇章，香港金融科技周 2022 上的主题演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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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经济形态探索发展，为虚拟资产提供了更多商业化应用

场景，虚拟资产的规范发展也为 Web3.0 创新提供了必要应

用基础。香港拥有浓厚的前瞻创新氛围，全球第一大市值

稳定币 USDT 的母公司 Tether、知名交易所 Bitfinix 和 FTX

都发起于香港，近年香港本土也诞生了不少新的区块链领域

初创企业和加密投资机构，《宣言》落地更有望为内地活跃

的 Web3.0 创新提供合规发展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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